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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專家：司法改革先杜絕濫用覆核

申請較回歸時增逾30倍
司法覆核已淪為攬炒派阻撓政府

施政的政治工具，其濫用程度令人咋
舌。1997年香港回歸時，司法覆核申
請一年僅112宗，至去年已激增至
3889宗，增幅高達逾30倍。以過去三
年計，2019年司法覆核申請較2018
年多875宗，增加近30%；而與2017
年的1146宗比較，2019年司法覆核
申請宗數的增幅亦以倍計。

烈顯倫：很多覆核乏根據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早於

2015年指出，香港近年出現不少人或
團體，對政治事件或者基建工程濫用
司法覆核制度，使司法機構耗費大量
時間處理 「瑣碎案件」 ，而很多司法
覆核案件其實都缺乏根據，但會給
社會帶來重大經濟損失。

烈顯倫亦提到，對於一些政府完
全沒有非法、濫權或越權的情況，或
根本沒有值得爭議的地方，法庭仍頒

布冗長判詞解釋不接納的理據，例如
2015年港大學生會前會長梁麗幗司法
覆核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一案，雖然
梁把特首和政改三人組列為答辯人，
但律師陳詞並未提及特首如何與這宗
司法覆核有關。

他直言，梁麗幗提出的司法覆核
明顯是濫用程序、毫無理據並應予譴
責，甚至可謂嘩眾取寵、裝腔作勢，
可能是希望日後在自己的履歷表上寫
「曾控告特首」 。

直到近日，烈顯倫再度撰文，批
評香港部分法官處理司法覆核案件時
，沒有意識到基本法解釋權在中央手
中，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的位置，
而且持續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
的主張，法律被破壞卻沒有懲罰，法
院過去一年實際有份製造導致街頭混
亂的社會環境。

其實在同屬普通法系的英國、美
國等地，均反對濫用司法覆核，一旦
濫用可構成侵權行為。全國港澳研究
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

問顧敏康認為，香港法院雖然也會對
「濫訴」 發出禁止令，禁止當事人行
使訴訟權利；但這些 「濫訴」 基本上
屬於民事訴訟中的惡意行為，香港法
院對濫用司法覆核程序的申請人，除
了拒絕申請外，頂多是裁定其負擔訴
訟費用，缺乏足夠的威懾作用。

曾鈺成倡設「覆核法庭」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的香港

政策研究所，曾於2017年發表研究報
告，提出改良現行制度機制，提高法
庭審理案件的成本效益，減少公共資
源的浪費。

研究報告的建議包括：設立 「司
法覆核法庭」 、採用加快處理程序、
增加司法覆核法官數量等。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
學教授傅健慈表示，多年來社會上已
提出不少司法改革的意見，其中要求
杜絕濫用司法覆核之聲更不絕於耳，
須盡快着手處理，為 「制亂」 及維護
經濟民生打下基礎。

淪攬炒派亂港工具 浪費公帑損民生

攬炒派借機炒作施覺民辭職

特區政府：國安法絕不影響司法獨立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終審法院海外

非常任法官施覺民本月2日辭職，按既定做法，特區
政府前日刊憲撤銷其委任。攬炒派卻馬上煽風點火
，借機炒作事件，意圖將其離職與香港國安法扯上
關係。政府發言人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重申，施覺
民法官沒有提及辭任原因，根據相關條例，終院非常
任法官可隨時以書面通知行政長官而辭職，並無諮
詢或批准程序。按既定做法，行政長官作為委任者行
使權力撤銷有關委任及刊登憲報。政府強調，維持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司法獨立至為重要，國安法亦
絕不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和司法制度暢順運作。

發言人表示，基本法第二條清楚訂明香港特區
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第八條訂明普通法
制度會予以保留。「這是我們獨特的優勢和有利條件
，國際商業機構亦認為是它們繼續在港成功發展的
重要因素。任何人都不應懷疑香港特區政府對法治
和司法獨立的承擔。」 發言人指出，基本法為香港
特區訂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同時基本法亦確保

香港司法獨立。按基本法第八十五條，香港特區法
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
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按既定做法處理法官辭職
發言人亦表示，自一九九七年起，一直有來自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著名法官擔任本港終審法院
的海外非常任法官。現時共有13位來自海外的非常
任法官。這些著名法官參與終審法院審判，證明香

港的司法獨立，有助維持外界對本港司法制度的高
度信心，亦使香港與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保持緊密
聯繫。香港委任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的制度
一直行之有效，將繼續維持。

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14（5）條，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可隨時以書面通知行政長官而辭職
，並無諮詢或批准程序。按既定做法，行政長官作
為委任者行使《釋義及通則條例》第42條所賦予的
權力，撤銷有關委任及刊登憲報。

李柱銘僅收$2為覆核狂打官司

中國人常說： 「不知者不罪」 ，現在才知道，這
句話不是隨口噏的。原來，無知，或者扮無知，真的
可以成為脫罪理由。

今年元旦，有便衣警員在旺角拍攝黑衣人活動時
，遭暴徒喝止及追打，遇襲便衣警被毆至昏迷，不省
人事，送院後證實頭顱內出血，傷勢嚴重，記憶力受
損。一名19歲男學生當場被捕，另有三名分別是20、
22、25歲的男子事後被捕，四人同就一項襲警罪受審。

案件日前在西九龍法院裁決，裁判官林子勤指受
襲警員因記憶受損，忘記關鍵證供，講不清楚遇襲情
況。法官又認為增援的女警作供誇大供詞，故疑點歸
於被告，判當場被捕的19歲學生李俊賢及事後被捕的
20歲地盤工鍾兆濠脫罪，而在旁負責把風、通知施襲
者增援警正趕到、速速逃逸的兩名被告李炳希及利子
恒，林官指他們雖無出手打人，但份屬同謀，故判罪
成。考慮兩被告對法律無知， 「以為自己無落手就無
犯法」 ，輕判他們各囚三個月。

不知者果真不罪，那麼警察、律師犯法豈非死定
了？知法犯法就要罪加一等，無知犯法反而格外開恩
，如此判罪標準，公平嗎？科學嗎？

我記得我考到車牌沒多久，有次在小路出大路的
雙白線前，看到大路沒車，便慢駛而過，當時立即被
交通警截停抄牌，我問他： 「我犯了什麼法？」

交通警說： 「雙白線出大路一定要停車。」

「我行得好慢啊！」
「但你沒有停。」
「我唔知要停。」
「唔知唔係犯法嘅藉口！」
從此，我牢牢記住兩件事：一，小路出大路見雙

白線一定要煞車；二，無知不是犯法的藉口。
根據普通法，一個人不能以對某一條香港法例無

知而作為辯護理由，以求脫罪。舉個例：隨地吐痰罰
款$1500，如果不知這法例就不用罰，可以想像後果
如何。

法官林子勤 「考慮兩被告對法律的無知」 而輕判
，那就是歧視所有知法的人。當無知可以獲輕判，聰
穎就要受重罰，那法律面前還是人人平等嗎？以後每
個上庭的人一定打死都扮無知。

至於那個當場逮捕的施襲者，他把便衣警打到頭
顱內出血昏倒，竟因受襲者說不清襲擊情況及拘捕細
節而讓疑犯脫罪，那就更莫名其妙了。能把這疑犯送
上庭，證據肯定是多方面的，除了現場警察口供，還
有CCTV，警察暈倒了說不清，難道CCTV也信不過？

以林官的邏輯，如果這是一宗謀殺案，受害人已
不在人世，上不了庭，作不了供，那即使當場逮捕了
殺人犯，即使CCTV拍下殺人經過，也會因為受害者
說不出受害情況，定不了罪，對嗎？官字豈只兩個口
，黃官更有7個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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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者不罪？
妍之有理
屈穎妍

司法改革刻不容緩，其中又以杜絕濫用司
法覆核最受關注。數據顯示，去年司法覆核申
請宗數多達3889宗，較1997年激增逾30倍，不
僅拖累經濟民生，更浪費大量公帑。終審法院
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曾多次批評司法覆核遭濫用
的亂象，專家學者近年亦提出不少海外經驗及
改革建議，惟多年來仍未見實質改變。法律界
認為，濫用司法覆核的頑疾持續多年，成為香
港種種亂局的重症之一，是時候要盡快着手處
理。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被
稱為 「長洲覆核狂」 的郭卓堅，近年持
續蓄意針對政府，一再濫用司法覆核和
法律援助，納稅人公帑慘遭白白浪費。
郭卓堅與攬炒派的關係非比尋常。不僅
公民黨處處包庇郭卓堅，對其視司法如
兒戲的惡行置若罔聞；民主黨創黨主席
、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亦與郭非常熟稔
，多次用 「友情價」 為他打司法覆核
官司。

法援署斥濫用 三年拒批法援
郭卓堅濫用司法覆核，不僅數量多，

而且涉及的領域廣。以近三年計，他先後
對警方在理工大學一帶制暴的行動、政府
引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每日150個持
單程證來港配額、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
則制止議會亂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通過的「一地兩檢」方案等提出司法覆核。

郭卓堅濫用司法覆核的背後，是攬炒

派的包庇與支持。早在2017年，本身是
大律師的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已公開
包庇郭卓堅，稱不能單憑郭卓堅多次申請
法援，便判斷他是否濫用該制度，亦要檢
視他提出的申請是否完全欠缺理據，或是
否明知不符合條件卻仍多次提出申請等。

郭卓堅亦曾代表民主黨參選長洲南區
議會選舉，最終落敗。他申請的多宗司法
覆核案件，包括 「一地兩檢」 司法覆核案
、 「831政改」 司法覆核案、丁權覆核案
，均由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作為代表。郭卓
堅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李柱銘僅收取
他兩元，作為協助他爭取司法覆核許可的
費用。李柱銘的律師服務一向收費高昂，
令人懷疑如此 「非常優惠」 的待遇背後，
是否別有意圖。

2017年，法律援助署認為郭卓堅 「
濫用法援」 ，引用《法律援助規例》，宣
布3年內拒絕其就司法覆核案件申請法援
。郭卓堅不服上訴，被上訴庭駁回。

◀▶◀▶ 「「長洲覆核狂長洲覆核狂」」郭卓堅郭卓堅（（左左），），近年一再濫用司法覆核和近年一再濫用司法覆核和
法援法援，，浪費公帑浪費公帑。。背後卻有李柱銘背後卻有李柱銘（（右右））等一批攬炒派協助等一批攬炒派協助

李家超：入境處密切跟進12瞞逃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企圖偷

渡往台灣的 「十二瞞逃」 在內地水域因非法
越境被捕，現正被深圳鹽田當局刑事拘留。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表示，特區政府部門
駐粵辦及入境處有密切跟進事件，包括在港
接見家屬八次、與家屬聯絡超過八十次，十
二人健康狀況良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則針
對攬炒派的無端指控指出，不應憑空想像製
造某些指控，批評香港有部分人戴着有色眼
鏡看內地，從政治出發點看問題。

「部分人戴有色眼鏡看內地」
張建宗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 「

十二瞞逃」 事件發生後，特區政府部門包括
駐粵辦、入境處有密切跟進，了解到他們健
康良好。他指出，入境處曾在港接見家屬八
次，連同駐粵辦的跟進，與家屬的聯繫已超
過八十次。至於能否將他們引渡回港，他說
，因目前兩地未有互換逃犯協議，故引渡該
十二人回港有一定困難，重申要尊重國家的
司法權和司法程序。

李家超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
該十二人已按內地當局提供的律師名單各自
選兩名代表律師。對於部分被捕人家屬要求
當局確認當事人安全情況，他表示，特區政
府無探視權，未能派員親身處理，但已將上
述要求明確反映給當地的執法部門。 「我們

不應該憑空想像去製造某些指控。內地很願
意和我們溝通，亦願意聽我們所說的事。」

李家超強調香港熟悉的是普通法系及香
港法律制度，而內地有自己的法律法規，特
區政府會在內地的法律法規範圍內盡量爭取
十二港人的權益，但不能要求對方一定要
符合香港的一貫做法。

另外，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今日於報章撰
文提到 「十二瞞逃」 事件，批評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借題發揮，利用司法問題挑撥內地、
香港之間的關係，這種偽善行為，背後的真
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激起極端情緒，想把
香港社會搞亂。他強調，根據屬地原則，將
犯人交由內地法院審訊，是符合 「一國兩制
」 和國際標準。

▲ 「十二瞞逃」 家屬無視內地與香港法律制
度的不同，竟要求依照香港方式處理有關案
件，令人嘩然

司 法 亂 象 之 覆 核 激 增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